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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会议 

2017 年 12 月 18 日至 21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13 

审议根据第 5 条提出的请求 

 

  要求延长按照《公约》第 5 条完成销毁杀伤人员地雷的期限 

  内容提要 

  泰国提交 

1. 泰国的大多数雷区是柬埔寨内部但蔓延到泰柬边界的冲突(1970 年代到 1990

年代)和该地区的共产主义叛乱(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遗留下来的。受地雷污染

最严重的地区大多沿着泰国同邻国的边界，尤其是泰柬边界分布。 

2. 作为《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

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泰国在国防部下设立了泰国排雷行动中心，引领该国的

排雷行动。在泰国排雷行动中心的管理下，还有三个非政府组织也在泰国开展活

动，它们是挪威人民援助会、泰国民间排雷人员协会以及和平道路组织基金。 

3. 在泰国开展的第一次地雷影响调查(2000 年至 2001 年)确定了总共 25.567 亿

平方米的疑似雷区需要处理。随后发现调查结果缺乏准确性，严重高估了实际受

污染区域的规模。 

4. 2000 年代，泰国严重依赖手工清除方法来应对这一挑战。之后认为如果不

结合其他技术，这种技术消耗的时间和资源太多。2001 年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期间，泰国解禁了 20.2835 亿平方米的区域，相当于所报告原始挑战规模的

80%。在第一次延长期结束时，泰国剩余的需解禁区域为 5.2835 亿平方米。 

5. 由于各种因素，包括需解禁区域的规模，泰国请求延长按照第 5 条完成销毁

地雷工作的最后期限，并于 2008 年向缔约国会议第八届会议提交了延期申请，

随后缔约国会议将完成销毁地雷工作的最后期限延长了九年半，直至 2018 年 11

月 1 日。从 2008 年提交第一次延期申请直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泰国解禁了

154,836,328 平方米的区域。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的最新数据显示泰国又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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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67,713,524 平方米的区域，因此剩余待处理区域面积为 409,727,979 平方米，

相当于所报告原始挑战规模的 16.03%。 

6. 这种进展是通过加强下列领域的行动所实现的： 

 (a) 土地解禁方法的转变：2000 年至 2011 年，泰国对物理探测和排雷方法

进行了大量投资，将此作为解禁可疑区域的主要方法。泰国使用这种方法平均每

年解禁 2,419,856 平方米的区域，几乎全部是清除的面积。从 2007 至 2008 年开

始，泰国排雷行动中心采用了雷场定位程序1，作为其武器库中的最新方法。雷

场定位程序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结果，并成为泰国开展非技术调查的开始。2012

年起，进展大幅提速，平均每年解禁的区域达到 3000 万平方米。 

 (b) 试点项目：2016 年 1 月以来，泰国排雷行动中心和挪威人民援助会合

作开展了一项“试点项目”，重新调查先前地雷影响调查高估的疑似受污染区

域。该项目的初步结果表明，许多可疑区域事实上并没有地雷。对迄今为止的调

查结果进行的综合分析显示，只有约 0.22%至 13.5%的可疑区域事实上受到污

染。因此，泰国能够预期删除剩余可疑区域的 86.5%，从而更加接近于实现无雷

状态。未来几年里，试点项目还将继续开展，以后将继续介绍其最新进展情况及

预计完成日期。 

 (c) 社区合作得到加强：泰国排雷行动中心非常重视与当地民众和主管部

门建立有力的联系。这不仅为正在进行的非技术调查工作提供了支助，还有助于

提高民众对地雷危害的认识，而这也是《公约》的一项核心义务。统计数据显示

近年来地雷事故数量稳定减少。 

 (d) 扫雷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地雷影响调查报告称，地雷和未爆炸弹

药的存在导致获取下列四大资源的途径受到阻碍或限制：森林、耕地、牧场和

水。因此，已经认识到除了人道主义影响，还需要越来越多地考虑到重要的社会

经济层面。泰国认为排雷行动确实是一项人道主义举措。当所有土地被解禁时，

泰国会考虑如何将这些土地用于生产性用途和改善当地社区的生计。 

 (e) 对地雷危险教育和援助受害者的郑重承诺：泰国的经验表明，基于社

区的跨学科排雷行动方法能产生超越排雷技术层面的效益。泰国高度重视促进地

雷危险教育，以降低因地雷和未爆炸弹药受伤的危险，为此通过公共宣传运动、

教育和培训以及与社区的联络提高民众认识并促进行为改变。泰国采用了一种全

面和综合的援助受害者的方法，所实施的全面措施非常符合《残疾人权利公约》

所规定的义务，并将这些措施纳入了更广泛的法律框架、国家计划和面向所有残

疾人的各种方案。2016 年，泰国为《公约》下援助受害者事务委员会成员并担

任主席。 

  

  

 1 2008 年 10 月 2 日收到的泰国经修改的延期请求：“雷场定位程序的目的如下：a) 记录、标

记和收集充足的地雷资料，以便帮助规划有效的未来排雷行动，b) 重新检查通过地雷影响调

查确定的可能有地雷和(或)未爆炸弹药污染的地区。以确保它们更加精确和明白，c) 增加安全

土地的面积，供民众实现最大的收益并减少为清理土地的危害，d) 用作全国各地其他危险区

域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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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能力建设和加强国家一级的合作：排雷和人道主义地雷行动在泰王国

政府的议程上具有很高的优先地位，重点是方向、资金和能力建设工作。泰国认

识到有必要重点关注与合作伙伴和对口单位建立密切的联系，以及在能力建设方

面为相关机构提供支助。 

 (g) 加强国际合作：泰国为缔约国间更密切的合作提供了支持，这有助于

更好地相互理解与和解，并在双边和区域背景下促进可持续发展。在双边层面

上，泰国已经并将继续推动建立更强有力的边界问题协商机制，包括进一步与邻

国的排雷行动中心和相关机构合作。在区域一级，泰国参加了东盟框架下的若干

联合演习并提供了支持。 

 (h) 信息管理的改善：2015 年以前，进展报告是在国家一级提交和校订

的。这样做无法实现按省份分列。泰国继续为其信息管理系统的持续改善提供支

助，这种改善依赖的是基于《国际排雷行动标准》的强有力国家标准。 

7. 2018 年 11 月 1 日是泰国完成期限第一次延长后的最后期限。为了履行第 5

条下的义务，泰国请求再次将完成期限延长五年，从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经制定了两个阶段的工作计划。第一阶段工作计划将于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1 月 1 日最后期限之间开展。第二阶段计划将在第二次延长的

五年期间开展，内容如下。泰国估计年度进展如下：2019 年解禁 7212 万平方

米，2020 年解禁 7206 万平方米，2021 年解禁 7323 万平方米，2022 年解禁 7454

万平方米，2023 年解禁 6686 万平方米。泰国估计延长期的行动费用将共计

1,208,601,183 泰铢。 

8. 第一阶段：在此阶段，泰国的目标是解禁总共 63,796,040 平方米的疑似受污

染区域，剩下 358,809,132 平方米有待处理。2017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泰

国已经处理了 12,877,196 平方米的区域，使剩余面积从 422,605,172 平方米减少

至 409,727,976 平方米，为原始挑战的 16.03%。由此制定了在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10 月期间处理剩余的 50,918,844 平方米区域的计划。在此阶段，泰国还

将开始为第二个延长期做准备，以便确保工作的继续。在第一阶段完成后，泰国

将通过 2019 年的年度第 7 条报告向缔约国提交更新的工作计划。 

9. 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将重点关注有待调查、正在标示边界或是牵涉到边界安

全问题的区域。泰国将这些区域称为“有待划界区域”2 3。这类区域包括 3 国

(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边界 12 个省份的共 358,809,132 平方米的

区域。泰国制定了一项全面战略来加快“有待划界区域”中的工作。因此，泰国

还加强了与邻国的外交接触，这有可能带来联合行动、工作人员的内部改组和可

能加入的平民排雷人员。泰国估计，延长期内的工作将需要 1,208,601,183 泰

铢，预期有 1.25 亿泰铢来自政府以外的来源。 

10. 泰国排雷行动中心将逐步改组其工作人员，以满足请求完整文本第 31 页所

载对更多非技术调查的需求，从而为第二阶段作准备。总体而言，将重新分配工

作人员以扩大非技术调查小组。 

  

 2 本请求中所使用的“有待划界区域”一词以及为履行泰国根据《公约》负有的义务而开展的

排雷行动不应影响泰国在土地边界方面根据国际法享有的权利和责任。 

 3 更多有关“有待划界区域”的资料见第四章和第五章。 



APLC/MSP.16/2017/WP.9 

4 GE.17-17512 

11. 2017 年 5 月，泰国设立了全国排雷行动委员会，由泰国总理担任主席。委

员会旨在支持政策方向，并汇集所有必要的资产来加快实现泰国履行《公约》义

务的坚定承诺。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泰国排雷行动中心每个实地工作组由

一个调查小组和一个清理小组组成。过去，调查小组完成调查工作后，会等清理

小组完成地雷清理工作后才前往新的地点。这种方法缺乏效率，因为一个小组要

等待另一个小组。因此。泰国排雷行动中心将开始采用一种新方法，即调查小组

在清理小组完成上一个地点的清理工作期间就前往调查附近的另一个地点。这种

持续的工作流将有助于节省费用，并更有效的处理区域，更快地产生成果。 

12. 泰国独特的一点是，几乎所有排雷工作，包括资金供应都是由军队完成的。

只有一小部分工作由泰国平民排雷人员协会的平民完成。但仍然只有军队有权销

毁地雷和相关爆炸物。未来几年里，由于军事人员进入边界地区时可能造成的复

杂形势和相关安全关切，上述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为了能够在延长期内在局势

复杂的地区开展工作，泰国排雷行动中心计划开始培训一批新的平民排雷人员，

因为平民更容易进入边境地区开展排雷工作，可能造成的复杂问题更少。因此，

泰国排雷行动中心计划与排雷行动的两个主要的非政府组织，即泰国平民排雷人

员协会和挪威人民援助会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13. 泰国一直在评估与邻国开展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这种想法在双边谈判桌上已

经出现过，最近一次是在和柬埔寨的讨论期间，这种想法源自一种共识，即排雷

行动是一项人道主义举措，通过将安全的土地重新用于人民生计和经济发展，两

国都能从中受益。但是，联合行动并不意味着来自两个国家的两个排雷行动小组

混在一起在一国的某一地点共同开展工作。这种做法很难管理，并可能造成安全

和国际法方面的关切。因此，联合行动指的是，来自邻国的两个排雷行动小组在

各自的领土内沿着边界线平行地同时开展行动。将定期交流信息、专门知识和进

展情况，以加速两国的工作。还将设立一个联合秘书处，为跨境联络提供便利。 

14. 泰国认为，挪威人民援助会的两个小组之间的试点联合行动将会是一个很好

的开始，因为挪威人民援助会在许多与泰国有着同样地雷问题的国家都开展

工作。 

15. 泰国预计，可能阻碍本请求中所概述工作计划的问题有三个。第一个是在进

入边界地区特定区域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许多这类区域仍有待调查和划界，其

次是泰国与邻国的商谈；第三个是超出排雷行动小组控制范围的因素或原因，例

如自然灾害和恶劣的天气。 

     

 


